
附件 

 

深刻吸取河北沧州“5·31”火灾事故 
教训开展南宁市危险化学品罐区（库区） 

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方案 
 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刻

吸取河北沧州“5·31”火灾事故教训开展危险化学品储罐集中

区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桂安委办〔2021〕59 号）

以及 6 月 17 日全国全区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结合南宁

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排查整治时间 

即日起至 2022年年底。分：自查、整改、提升、督导四个

阶段。各地区各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《通知》精神，主动梳

理出本辖区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罐区（库区），2021 年 7 月底前，

全面开展排查整治，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

措施、整改时限、责任单位，确保整改到位。市安委办成立督查

组，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带队，组织专家对重点县区、重点企业

进行督导抽查。 

二、排查整治范围 

重点排查临近城市和人口密集区、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重要

设施安全的化学品储罐区，化学品储罐数量多密度大的港区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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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集中区，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港口、库（堆）场、码头；除加油

站以外的油气等危险化学品罐区；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、使用

单位有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库房、仓库；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场所。 

三、排查整治重点内容 

（一）政府及有关部门 

1.安全准入方面。有关化学品罐区（库区）、危险化学品企

业的设立和布局是否科学、是否符合相关规划；是否开展了区域

安全风险评估，引进项目是否符合安全准入条件；是否存在只顾

发展不顾安全、降低安全门槛的问题。 

2.监管能力方面。有关化学品罐区（库区）是否依法建立了

安全监管机构并配备了足够的专兼职安全监管人员。 

3.责任落实方面。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、化学品罐区（库区）

安全监管责任是否明确，是否存在责任悬空、漏管失控的问题。 

4.日常监管方面。监管部门日常监管是否到位，是否动态掌

握储存危险化学品的种类、数量、危险级别等变化情况。 

5.监管执法方面。有关监管部门是否按要求开展了监管执法；

是否存在非事故处罚为零的情况。 

6.应急救援方面。是否制定了本地区、本单位安全生产应急

预案，预案衔接上下是否到位，是否定期组织开展演练。 

（二）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 

1.安全许可方面。是否依法履行了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手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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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相应的批复和生产经营许可；是否存在无证储存、超许可范

围储存、边建边储存、储存物料与设计不一致、安全设施和消防

应急设施不完善等行为，尤其要严查违规用非危化品储罐储存危

化品、不具备安全条件违规储存危化品等行为。 

2.机构人员方面。是否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、设备、技术、安全

的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具备化学、化工、安全等相关

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级及以上职称；特种作业人员是

否持有效证件上岗。 

3.风险辨识方面。罐区设备设施、作业环境、人员行为和管

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是否到位；安全风险等级划分

是否正确。 

4.隐患排查方面。是否建立健全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

机制并严格执行；企业是否结合自身安全风险及管控水平，编制

各专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；隐患排查治理是否做到闭环管理。 

5.特种作业方面。结合广西 2020 年底开展的为期三个月特

殊作业专项整治行动落实情况。检查企业是否建立并落实动火、

进入受限空间、吊装、高处、盲板抽堵、临时用电、设备检维修

等作业安全管理制度；实施危险作业前，是否开展安全风险分析，

是否对安全条件进行确认；作业人员对作业风险是否了解，对安

全风险的掌握、预防和控制措施是否落实；危险作业许可票证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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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进行审查确认及签发；企业检维修、施工、吊装等作业现场安

全措施是否落实；现场监护人员是否对作业范围内的安全风险识

别到位、是否具备应急处置能力；作业过程中，管理人员是否对

现场进行监督检查；作业人员防护用品的配备使用是否符合标准。 

6.重大危险源方面。是否建立并落实了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

制，安全风险承诺公告内容是否同步更新。 

7.应急处置方面。是否编制了应急预案，预案编制、评审和

发布的流程是否规范；是否与周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应急预案有

效衔接；是否定期组织演练；罐区应急救援装备、物资、器材、

设施配备是否满足要求，日常维护是否到位；消防系统运行维护

是否正常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区）、开发区各有关单位要高

度重视，把此次专项排查整治作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三年行动

当前集中攻坚的重点任务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区）、开发区

安委办要组织应急、工信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、公安以及海关、

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工作，将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

存和运输纳入每日重点调度范围，形成问题隐患清单，严防一般

化、常规化，确保工作质量。 

  （二）抓好隐患整改。巩固 2018 年以来南宁市危险化学品

罐区（库区）安全专项整治成果，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回头看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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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闭环管理。对排查出的新问题隐患，要

敢于较真碰硬，对非法违法行为严格处罚，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

督办。对生产存储设施未批先建、超许可范围储存的重大非法违

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，应责令立即停产整顿、封闭和拆除非法

储存设施。用好《刑法修正案》（十一），对涉嫌犯罪的严肃追究

刑事责任。加强典型案例曝光，形成有力震慑。 

（三）强化精准治理。对存在隐患的化学品罐区（库区），

要制定专项整改方案，推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；对风险等级高且

难以整改的化学品罐区（库区），要研究制定退出方案或调整主

导产业；对隐患问题突出的企业，果断采取停产停用措施，严防

发生事故。要建立危险化学品储存动态监控机制，运用信息化手

段，及时掌握危险化学品储存、运输的变化，提高针对性监管防

控水平。 

（四）加强督促推动。各地区要加大工作督促推动力度，对

工作推动不力、进度滞后或在专项排查整治期间发生事故的地区、

单位，市安委办将视情况予以通报，对其主要负责人予以约谈，

情形严重的依法依规予以追责问责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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